
汕职院发〔2018〕20 号

关于印发《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立项评审与结题

鉴定管理工作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中心（馆）：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立项评审与结题鉴定管理工

作细则（修订）》已经院长办公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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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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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课题立项评审与结题鉴定管理工作细则（修订）

为规范学院科研课题立项评审和结题鉴定管理，根据《汕

头职业技术学院科研课题管理办法》和《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学

术委员会章程》有关规定，特制定学院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立

项评审和结题鉴定管理工作细则。

一、立项评审标准

（一）院级课题的立项评审工作按该课题立项申报通知的

立项要求和评审工作程序进行；

（二）限额申报的纵向科研项目采取择优推荐原则。限额

申报的纵向科研项目，申报者超过限额的，由学术委员会秘书

处聘请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预评审，在限额内按照择优原则推

荐上报；

（三）专项项目开展专家咨询和预评审工作。为提高纵向

科研项目的申报质量，可以聘请专家对某些专项的立项材料提

供专家咨询（或预评审）；

二、结题鉴定标准

（一）院级课题的结题标准应以该课题立项时的结题要求

为据；院级课题结题由科研设备处初审，根据评审需要可聘请

专家组成专家组对结题材料进行预评审，再提交学院学术委员

会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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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下达单位委托我院做结题鉴定的，其结题标准

应结合上级的委托要求、立项时审批文件对项目的要求及项目

申请书中所要求达成的研究基本目标、任务等几方面综合考虑

确定；

（三）横向课题的结项以合作双方协议的研究要求为据。

三、立项评审和结题鉴定费用

（一）院级课题的立项评审和结题鉴定费用在学院科研专

项经费中列支；

（二）评审会产生的会务费和工作人员的劳务补助，按照

学院规定实报实销。

（三）立项评审费用标准：

1. 院级课题立项评审按照工作量进行核算，评审费标准每

人每项 50 元，每次每位专家评审费控制在 800 元以内。

2. 限额申报项目预审费、纵向课题专项申报预审费及专家

咨询费，校内专家每人每场 200—400 元；校外专家每人每场 300

—800 元。

（四）结题鉴定费用标准：

1. 有资助经费的纵向科研项目的结题鉴定，所聘专家鉴定

费用在该项目的外拨经费或学院配套经费中支出；

2. 自筹经费的纵向科研项目（含各级学会项目）的结题鉴

定，其鉴定费用在学院科研专项经费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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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结题质量，根据结题需要，可组成 3—5 位校内专家

预审；委托学院组织结题评审的，由科研设备处聘请 3—5 位专

家组成专家组进行评审。上述评审费的发放标准为：校内专家

每人每场 200—400 元，校外专家每人每场 300—800 元。

3. 院级课题的结题，由科研设备处初审后提交学术委员会

评审；根据结题需要，由科研设备处聘请 3—5 位专家组成专家

组进行预审，预审费的发放标准为：校内专家每人每场 200—400

元，校外专家每人每场 300—800 元。

四、立项评审和结题鉴定评委会（专家组）的人员组成

（一）院级课题的立项评审和结题鉴定，由学术委员会全

体委员担任；

（二）限额申报和其他要求预审的纵向项目，由科研设备

处根据申报项目的学科要求，聘请相关学科专家组成；

（三）各类纵横向科研项目的结题，由科研设备处根据结

题项目的实际，聘请相关学科专家，一般 3－5 人。项目下达单

位有结题规定的，以项目下达单位文件的规定为准。

五、附则

本工作细则由科研设备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原《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课题结题鉴定管理工作若干规定（试行）》

（汕职院发﹝2010﹞10 号）同时废止。


